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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增持股份暨第一大股东变更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3

年

12

月

6

日询问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当代科技”

)

股份权益变动情况

,

获悉

:2013

年

12

月

5

日

,

当代科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

宗交易方式增持

5,000,000

股本公司股份

,

占公司总股份的

4.17%

。本次变更后

,

当代科技持有

17,787,958

股本公

司股份

,

占公司总股份的

14.82%,

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

一、当代科技增持股份情况

1

、股东增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方式 时间

交易价格

（元）

增持股数

（股）

增持比例

（

％

）

当代科技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１８．１５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１７

合 计

－－ －－ －－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１７

2

、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增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占总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量

占总股份比例

（

％

）

当代科技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１１

，

９８７

，

９５８ ９．９９ １６

，

９８７

，

９５８ １４．１６

罗德胜（一致行

动人）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７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７

合 计

－－ １２

，

７８７

，

９５８ １０．６６ １７

，

７８７

，

９５８ １４．８２

二、其他相关说明

:

(1)

本次股份变动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2)

本次股份变动未违反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三、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情况

本次股份权益变动前

,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持有

17,563,305

股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

占本公

司总股份的

14.64%,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股份权益变动后

,

当代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

17,787,958

股

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14.82%,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股东增持股份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002159� � �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临2013-23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3

年

12

月

6

日询问自然人股东孟凯股份权益变动

情况

,

获悉

:2013

年

12

月

5

日

,

孟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5,000,000

股本公司股份

,

占公司总股

份的

4.17%

。本次减持后孟凯持有

3,113,151

股本公司股份

,

占公司总股份的

2.43%

。

一、自然人股东孟凯减持股份情况

1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方式 时间

交易价格

（元）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

）

孟凯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１８．１５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１７

合 计

－－ －－ －－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１７

2

、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占总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量

占总股份比例

（

％

）

孟凯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８

，

１１３

，

１５１ ６．７６ ３

，

１１３

，

１５１ ２．４３

合 计

－－ ８

，

１１３

，

１５１ ６．７６ ３

，

１１３

，

１５１ ２．４３

二、其他相关说明

:

(1)

本次股份变动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2)

本次股份变动未违反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股东减持股份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000809� � � �证券简称:铁岭新城 公告编号:2013—035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自查发现

,

由于工作失误

,

公司

2012

年中期报告和

2013

年三季报存在部分差错

,

现对此差错影响报告进行更正。上述更正不影响

2012

年年度报告

,

不影响公司

本年度经营计划。

一、存在的差错如下

:

1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2012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公告编号

:2012-

043)

。经公司自查发现当期应收账款账龄划分差错

,

受此影响

,

公司

2012

年半年度报告、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

的当期数据

,

以及

2013

年半年度报告、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上期对比数据需进行更正。

2

、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

公告编号

:

2013-029)

。经公司自查发现

,

由于理解偏差

,

公司误认为

2013

年

8

月

28

日国土资源交易网上公示的铁岭市区

2013

年第

4

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成交的

2013-4-03

地块为新出让地块

,

公司确认了相关地块收入

并结转相关地块成本。该地块已于

2009

年度进行划拨

,

当期

,

政府相关部门已将相关收入按照市政府、市土

地储备中心同公司签订的《土地一级开发协议》的相关约定支付公司

,

公司已于当期确认一级开发收入

,

相

关土地一级开发成本已于当期结转。因此本年三季度转变土地使用用途出让的

2013-4-03

地块不属于《土

地一级开发协议》规定的公司应收取收入的范围

,

不应确认公司收入。

二、更正如下

:

1

、

2012

年半年报

原披露内容

:

应收账款内容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铁岭市土地储备中心

５０６

，

８５２

，

００２．５４

账龄

１

年以内

铁岭市土地储备中心

５

，

１０１

，

６５９．３６ ５１０

，

１６５．９４ １０％

账龄

１－２

年

合计

５１１

，

９５３

，

６６１．９０ ５１０

，

１６５．９４ －－

现更正如下

:

应收账款内容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铁岭市土地储备中心

２２０

，

７９６

，

６６７．５４

账龄

１

年以内

铁岭市土地储备中心

２８６

，

０５５

，

３３５．００ ２８

，

６０５

，

５３３．５０ １０％

账龄

１－２

年

铁岭市土地储备中心

５

，

１０１

，

６５９．３６ ５１０

，

１６５．９４ ２０％

账龄

２－３

年

合计

５１１

，

９５３

，

６６１．９０ ２９

，

６２５

，

８６５．３７ －－

受应收账款账龄划分差错影响

,2012

年半年报影响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

原披露内容

:

主要会计数据 报告期（

１－６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营业利润（元）

７

，

１２４

，

０４５．２３ －３

，

８２７

，

２３５．４３ ２８６．１４％

利润总额（元）

７

，

７８８

，

５８４．７０ －２

，

８７５

，

８５９．３３ ３７０．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３６

，

０８６．１６ －２

，

８７５

，

０９５．３５ １１１．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３２８

，

４５３．３１ －３

，

６８３

，

７６５．０３ ９１．０８％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３

，

６３２

，

０５０

，

５７３．７２ ３

，

５０９

，

５９３

，

１３０．１２ ３．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２

，

１０８

，

１４２

，

３１３．１９ ２

，

１０７

，

８０６

，

２２７．０３ ０．６７％

现更正如下

:

主要会计数据 报告期（

１－６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营业利润（元）

－２１

，

９９１

，

６５４．２０ －３

，

８２７

，

２３５．４３ －４７４．６１％

利润总额（元）

－２１

，

３２７

，

１１４．７３ －２

，

８７５

，

８５９．３３ －６４１．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４

，

１２３

，

１９９．８９ －２

，

８７５

，

０９５．３５ －３９１．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４

，

７８７

，

７３９．３６ －３

，

６８３

，

７６５．０３ －３０１．４３％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３

，

６１０

，

２１３

，

７９９．１５ ３

，

５０９

，

５９３

，

１３０．１２ ２．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２

，

０９３

，

６８３

，

０２７．１４ ２

，

１０７

，

８０６

，

２２７．０３ －０．６７％

2

、受应收账款账龄划分差错影响

,2012

年三季报影响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

原披露内容

: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

）

总资产（元）

３

，

９１８

，

１３５

，

１２２．１８ ３

，

５０９

，

５９３

，

１３０．１２ １１．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元）

２

，

１９５

，

２１６

，

４５２．２６ ２

，

１０７

，

８０６

，

２２７．０３ ４．１５％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８７

，

０７４

，

１３９．０７ １３

，

０２９．４１％ ８７

，

４１０

，

２２５．２３ ２

，

５６３．２６％

现更正如下

: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

）

总资产（元）

３

，

８９６

，

２９８

，

３４７．６１ ３

，

５０９

，

５９３

，

１３０．１２ １１．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元）

２

，

１８０

，

７５７

，

１６６．２１ ２

，

１０７

，

８０６

，

２２７．０３ ３．４６％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８７

，

０７４

，

１３９．０７ １３

，

０２９．４１％ ７２

，

９５０

，

９３９．１８ ２１５５．７９％

3

、由于上年同期数据进行更正

,2013

年半年报影响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

原披露内容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００

，

５２６

，

６３０．９３ ３３６

，

０８６．１６ ２９

，

８１０．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９９

，

５３８

，

９５１．０５ ３２８

，

４５３．３１ ３０４．０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８ ０．０００９ １９

，

９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８ ０．０００９ １９

，

９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６％ ０．０２％ ３．５８％

现更正如下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００

，

５２６

，

６３０．９３ －１４

，

１２３

，

１９９．８９ ８１１．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９９

，

５３８

，

９５１．０５ －１４

，

７８７

，

７３９．３６ ７７３．１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８ －０．０３８ ５７３．６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８ －０．０３８ ５７３．６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６％ －０．６７％ ４．２７％

4

、由于上年同期数据进行更正等因素

,2013

年三季报影响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

原披露内容

: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元）

４

，

５０６

，

６２３

，

５０２．４１ ４

，

３８４

，

６５７

，

３１０．５３ ２．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２

，

８４７

，

０５４

，

４２９．９４ ２

，

７４０

，

４４５

，

４４５．３２ ３．８９％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

末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营业收入（元）

４１

，

３０９

，

２３６．３６ －８４．６１％ ３９７

，

５１７

，

８３３．３３ ７．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６

，

０６２

，

０５５．９９ －９３．０４％ １０６

，

５８８

，

６８６．９２ ２１．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５

，

７９４

，

０１５．１３

－９３．３２％ １０５

，

３３２

，

９６６．１８

２１．９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１ －９３．０６％ ０．１９３８ －８．５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１ －９３．０６％ ０．１９３８ －８．５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２２％ －９５％ ３．８２％ －４％

现更正如下

: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总资产（元）

４

，

４７５

，

２９０

，

５００．９７ ４

，

３８４

，

６５７

，

３１０．５３ ２．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２

，

８２３

，

５５４

，

６７８．８６ ２

，

７４０

，

４４５

，

４４５．３２ ３．０３％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年初至报告

期末

年初至报告

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元）

３

，

３０４

，

２７３．３６ －９８．７７％ ３５９

，

５１２

，

８７０．３３ －２．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１７

，

４３７

，

６９５．０９ －１２０．０３％－ ８３

，

０８８

，

９３５．８４ １３．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７

，

７０５

，

７３５．９５ －１２０．４２％ ８１

，

８３３

，

２１５．１０ １３．７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２ －１２０．３３％ ０．１５１ －１３．６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２ －１２０．３３％ ０．１５１ －１３．６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６３％ －４．６８％ ２．９９％ －０．４１％

除上述更正相关事项外

,

公司

2012

年半年报、

2012

年三季报、

2013

年半年报、

2013

年三季报其他内容不

变。以上更正

,

对

2013

年经营业绩没有影响。公司管理层将引以为戒

,

加强内部管理

,

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回报

投资者。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

公司深表歉意。更正后的《

201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

修订版

)

及《

2012

年半年度报告》

(

修订版

)

、《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

(

修订版

)

及《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

修订版

)

、《

2013

年

半年度报告摘要》

(

修订版

)

及《

2013

年半年度报告》

(

修订版

)

、《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

修订版

)

及《

2013

年

第三季度报告》

(

修订版

)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6日

证券代码:600157� � �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2013-094

债券代码:122111、122215、122222、122267� � � �债券简称:11永泰债、12永泰01、12永泰02、13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2013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债权登记日

:2013

年

12

月

13

日

●

债券付息日

:2013

年

12

月

16

日

(

原定于每年

12

月

14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

因

2013

年

12

月

14

日为休

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即

2013

年

12

月

16

日支付

;

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发行人”

)

于

2011

年

12

月

14

日发行的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

司债券

(

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

将于

2013

年

12

月

16

日开始支付自

2012

年

12

月

14

日至

2013

年

12

月

13

日期间的利

息。根据《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

,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

:11

永泰债

3

、债券代码

:122111

4

、发行总额

:

人民币

5

亿元

5

、债券品种和期限

:

本次债券为

5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与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

6

、债券利率

: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

7.10% ,

在债券存续期前

3

年的票面利率固定不变。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

第

3

年末

,

如公司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

前

3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

,

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

;

若公司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未被回售

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逾

期不另计利息。

7

、利率上调选择权

: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上调本次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

,

上调幅度为

1~200

个基点

(

含本数

),

其中一个基点为

0.01%

。

8

、回售选择权

: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

,

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

在债券存续期间第

3

年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公司。

9

、计息期限

(

存续期间

):

本次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1

年

12

月

14

日

,

计息期限为

2011

年

12

月

14

日至

2016

年

12

月

13

日。

10

、付息日

:

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2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12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1

、到期日

:

本次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6

年

12

月

14

日。

12

、兑付日

:

本次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6

年

12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

日

;

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3

、资信评级情况

:2013

年

4

月

1

日

,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跟踪评级

,

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

14

、上市时间和地点

:

本期债券于

2012

年

1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5

、债券受托管理人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以下简称“中证登

上海分公司”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7.10%

。每手“

11

永泰

债”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71

元

(

含税

)

。

三、本次付息债券登记日及兑息日

1

、本次付息债券登记日

:2013

年

12

月

13

日

2

、本次兑息日

:2013

年

12

月

16

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3

年

12

月

13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11

永泰债”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方法

1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

,

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

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

则中证登上海

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

,

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

,

相关实施

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

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

,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

(

证券公司或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

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

一

)

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

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

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

,

并直接向各兑付

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

1

、纳税人

:

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

2

、征税对象

:

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

3

、征税税率

:

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

4

、征税环节

:

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

5

、代扣代缴义务人

:

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6

、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

:

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

二

)

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

11

永泰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

(

以下简称“

QFII

、

RQFII

”

)

等非居民

企业

(

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根据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

国税发

[2009]3

号

)

以

及

2009

年

1

月

23

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

(

国税函

[2009]47

号

)

等规定

,

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

10%

的企业所得税

,

如

QFII

、

RQFII

等非居民企业无法在所得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上述债券利息应纳税款

,

发行人将协助相关非居民

企业缴纳上述企业所得税

,

具体安排如下

:

1

、请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

2013

年

12

月

13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时持有“

11

永泰债”的

QFII

、

RQFII

在

本期债券本次付息日起

7

个工作日内

,

将应纳税款划至本公司指定银行账户

,

用途请填写“

11

永泰债纳税款”

,

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税款划出后

,

请尽快与本公司联系人确认。

开户银行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石县支行

账户号码

:0508015009200132622

账户名称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

、请上述

QFII

、

RQFII

在本期债券本次付息日起

7

个工作日内

,

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

,

将本公告所附表

格《“

11

永泰债”付息事宜之

QFII

、

RQFII

等非居民企业情况表》

(

请填写并加盖公章

)

、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

需加

盖公章

)

、

QFII

、

RQFII

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

需加盖公章

)

等一并送交给本公司。

3

、如上述

QFII

、

RQFII

等非居民企业已在所得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上述债券利息应纳税款或已进行

了相应的纳税申报

,

除提供上述第

(2)

项资料外

,

还应于本期债券本次付息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

纳税证明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税收通用缴款书

/

完税凭证原件、向中国税

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原件、纳税依据

),

或者向本公司出具经合法签署的已就本期债券利

息纳税或进行了纳税申报的声明原件

,

上述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的资料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

,

将不再安排相应

债券利息应纳税款的代扣代缴。 所有

QFII

、

RQFII

等非居民企业应提供的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在

上述规定的时间内送达至本公司联系人。

4

、如上述

QFII

、

RQFII

等非居民企业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或纳税申报义务且未委托本

公司代扣代缴

,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非居民企业自行承担。

七、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1

、发行人

公司名称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徐培忠

办公地址

: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

9

号双喜广场

27

楼

联 系 人

:

李军、居亮

联系电话

:0351-8366507

、

8366511

传 真

:0351-8366501

邮 编

:030006

2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公司名称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牛冠兴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28

层

A02

单元

联 系 人

:

张宜霖、肖伟波、刘桂恒、杨肖璇、高宏宇

联系电话

:021-68763595

传 真

:021-68762320

邮 编

:200122

3

、托管人

公司名称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

:

徐瑛

地 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电 话

:021-68870114

邮 编

:200120

特此公告。

附

:

“

11

永泰债”付息事宜之

QFII

、

RQFII

等非居民企业情况表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7日

附表

:

“11永泰债”付息事宜之QFII、RQFII等非居民企业情况表

项 目 中 文 英 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如有）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别（地区）

持有债券代码和简称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１

，债券简称：

１１

永泰债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

（张）

债券利息（税前，人民币元）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人民币

元）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联系地址

公司名称

(

盖章

):

填表日期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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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240� � �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编号：2013-080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停牌自查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于

2013

年

11

月

7

日、

11

月

8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了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的

情况。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利益，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停牌自查公告》（威

华股份

2013-076

号临时公告），同时公司股票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开市起停牌。

2013

年

11

月

16

日、

11

月

23

日和

11

月

30

日，公司先后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停牌自查进展公告》（威华股份

2013-077

号临时公告、威

华股份

2013-078

号临时公告和威华股份

2013-079

号临时公告）。

公司接到监管部门通知， 中国证监会已对威华股份相关账户因本次重组停牌前涉嫌内幕交易立案调

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程暂停，存在可能被终止的风险。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被立案调查的特别风险

提示公告》（威华股份

2013－081

号临时公告）。

目前，公司就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仍在进行自查，公司将尽快完成相关自查工作并披露相关公告后

复牌。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240� � �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编号：2013-081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被立案调查的特别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接到监管部门通知， 中国证监会已对威华股份相关账户因本次重组停牌前涉嫌内幕交易立案调

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深圳上

[2012]375

号，以下简称

"

《通知》

"

）第八条的有关规定，在公司首次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后至召开股东大

会前，因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嫌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暂停本次重组进程，不得召开与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股东大会，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存在可能被终止的风险。

在立案调查期间，如经中国证监会调查核实发现公司相关账户存在内幕交易的，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进程将受到影响。

根据《通知》第九条的规定，如满足相关条件，公司可以恢复重大资产重组进程。

目前，公司未发出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的股东大会通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如下

审批程序：

1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方案，并同意豁免赣稀集团以要约方式收购上市公司股份；

2

、江

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3

、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交易

方案；

4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并批复同意豁免赣稀集团要约收购义务。上述审批程序能否获得批准或

核准以及获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357� � �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 2013-066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2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65

），现对

其中有关内容进行更正，具体如下：

更正前内容：

"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收购四川省成都长途汽车运输（集团）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控股股东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实施收购四川省成都长途汽车运输 （集团） 公司股

权

,

并接受其作出的相关承诺。

"

更正后内容：

"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收购四川省成都长途汽车运输（集团）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控股股东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实施收购四川省成都长途汽车运输（集团）公司股权

,

并

接受其作出的相关承诺。

"

除以上内容外，《关于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造成

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357� � �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 2013-067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的公告（更正后）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3

年

12

月

6

日（周五）下午

2: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3

年

12

月

5

日（周四）

-2013

年

12

月

6

日（周五）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6

日

9

：

30

至

11

：

30

，

13

：

00

至

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5

日

15

：

00

至

2013

年

12

月

6

日

15

：

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府青路二段

18

号新

1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李亿中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9

名，代表股份

90,249,638

股 ，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46.06%

。

2

、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

名（其中，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李亿

中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

回避股份

78,292,130

股），代表股份

78,508,13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0.07%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6

人，代表股份数

11,741,50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99%

。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收购四川省成都长途汽车运输（集团）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控股股东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实施收购四川省成都长途汽车运输（集团）公司股权

,

并

接受其作出的相关承诺。

表决结果：

11,957,508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78,292,130

股回避（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李亿中

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网络投票表

决结果：

11,741,508

股赞成，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弃权

0

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桑士东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601988� � �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2013-039

转债代码：113001� � � � �转债简称：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00亿美元中期票据计划

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提出申请

10,000,000,000

美元中期票据计划 （简

称

"

计划

"

），以及自

2013

年

12

月

6

日起的

12

个月内根据计划仅向专业投资者发行的任何票据上市。预计计划的

上市将于

2013

年

12

月

9

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157� � �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2013-077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6

日下午

14:00

开始；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艾溪湖一路

569

号，公司会议室；

5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5

日

～12

月

6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5

日下午

15:00

至

2013

年

12

月

6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6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11

月

29

日；

7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健先生；

8

、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8

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

276,740,231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64.2004%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代表

7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53,707,32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8.8571%

；参加网络

投票的股东为

21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3,032,911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3434%

。公司的董事、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胡海若和罗小平先生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注： 本公告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

4

位小数， 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

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6,606,13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15%

；反对

41,501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50%

；弃权

92,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2,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35%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数为

175,485,30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7105%

），对

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余股东参与表决。

（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101,056,42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040%

；反对

41,501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10%

；弃权

15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7,00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551%

。

（

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101,056,42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040%

；反对

41,501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10%

；弃权

15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7,00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551%

。

（

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101,056,42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040%

；反对

41,501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10%

；弃权

15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7,00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551%

。

（

4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101,056,42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040%

；反对

105,901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46%

；弃权

92,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2,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15%

。

（

5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101,056,42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040%

；反对

41,501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10%

；弃权

15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7,00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551%

。

（

6

）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101,056,42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040%

；反对

41,501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10%

；弃权

15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7,00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551%

。

（

7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101,056,42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040%

；反对

41,501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10%

；弃权

15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7,00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551%

。

（

8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101,056,42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040%

；反对

105,901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46%

；弃权

92,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2,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15%

。

（

9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101,056,42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040%

；反对

41,501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10%

；弃权

15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7,00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551%

。

（

10

）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101,056,42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040%

；反对

41,501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10%

；弃权

15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7,00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551%

。

3

、审议《关于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余股东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01,056,42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040%

；反对

105,901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46%

；弃权

92,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2,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15%

。

4

、审议通过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截止

2013

年

9

月

30

日）》。

表决结果：同意

276,541,73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283%

；反对

39,501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43%

；弃权

159,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9,00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75%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余股东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01,058,62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061%

；反对

39,501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90%

；弃权

15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6,80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549%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江西永联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认购合同

>

的议案》。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余股东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01,056,42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040%

；反对

39,501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90%

；弃权

159,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9,00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57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江西永联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认购合同

>

涉及关联交易

事项的议案》。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余股东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01,056,42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040%

；反对

39,501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90%

；弃权

159,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9,00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57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余股东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01,056,42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040%

；反对

39,501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90%

；弃权

159,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9,00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570%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林印孙先生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议案》。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余股东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01,056,42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040%

；反对

39,501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90%

；弃权

159,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9,00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570%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6,541,73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283%

；反对

103,901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75%

；弃权

9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4,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42%

。

注：以上第

1-10

项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3

年

11

月

6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关

于公司与江西永联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认购合同

>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和《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及

2013

年

11

月

21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上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等资料。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胡海若和罗小平先生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

2

、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三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273� � � �股票简称：华芳纺织 编号：2013-048

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

提示。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介绍

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交易价格在

2013

年

12

月

4

日至

6

日的连续三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

上市规则

"

），公司股票交

易属于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进行了必要的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

、 经书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并自查后确认，公司控股股东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2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 未发现近期媒体报道了可能或者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

、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

、 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4

日刊登了 《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等与本次重组相关公告， 披露了目前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相关资

料。

6

、 经书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承诺：除以上所述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之外，

均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不筹划涉及本公司的其他重

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涉及本公司的股权转让、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本公告

"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

第

4

条涉及的披露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

悉公司有根据《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未披露的，以及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也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

、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能否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证监会并购重

组委通过、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以及最终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华芳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第八章所披露的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报批事项及风险因素。

3

、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为公司选定的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报

纸，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网站，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

纸、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六日

股票代码：600603� � � �股票简称：

*

ST兴业 公告编号：2013-053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继续停牌暨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11

月

11

日公司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披露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按相关规定自

2013

年

11

月

11

日起停牌。

鉴于本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可能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尚需进一步探讨论证，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2

月

9

日起继续停牌。公司承诺：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

5

个

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相关事项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2月6日


